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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乔竹青 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４００，４８７，４４６．２４ ３，０６９，５５６，２９５．５０ １０．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１５４，８０９，１３８．９２ ２，１３５，４６５，０７８．４１ ０．９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４９７，８８４，

２６４．３０

３８．４８％ １，２８７，９２０，９０５．９４ －１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８８２，９７４．２１ －７０．９９％ １０，４５８，６４０．４６ －９４．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５８４，８３７．５６ －８１．７１％ １，４２５，１５３．２０ －９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８２，２３５，３２２．４３ ３０．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６８．７５％ ０．０６ －９３．８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６８．７５％ ０．０６ －９３．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１％ －１．０３％ ０．４９％ －８．３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６９，８７０．４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２４７，４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３０５，８１０．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９３４．００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５９７，５２７．７２

合计

９，０３３，４８７．２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１，６９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刚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５８％ ２７，９２７，０７６ ２７，９２７，０７６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５３％ ２０，１６３，２７２ ２０，１６３，２７２

质押

１２，４５３，３０１

焦作东方博雅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４２％ １４，２１８，８３８ ０

质押

４，０００，０００

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７４％ １２，９０５，３１８ １２，９０５，３１８

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 ９，５７５，６５０ ０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

行

境外法人

１．９２％ ３，６８６，６３０ ０

中国银行

－

诺安汇鑫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４％ ３，５２５，５６４ ０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积

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９３％ １，７８５，２９３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７％ １，０９９，８３５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焦作东方博雅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２１８

，

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２１８

，

８３８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５７５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７５

，

６５０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３

，

６８６

，

６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８６

，

６３０

中国银行

－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５２５

，

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２５

，

５６４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８５

，

２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８５

，

２９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９９

，

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９９

，

８３５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１８

，

０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８

，

０５０

陈文奎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７０１

，

１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０１

，

１７４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德弘

２

期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４６

，

６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６

，

６４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和汤阴县豫

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谭瑞清

、

青岛

保税区千业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杜新长和

许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签订了

《

一致行动协议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表项目 期末数

（

或本期金额

）

期初数

（

或上期金额

）

变动 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３５４，００９，６０６．５３ ８２４，４７１，５３９．７０ －５７．０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用募集资金支付

６

万吨

／

年

氯化法钛白粉项目款项和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３６，０９０，４６８．０４

系本报告期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

应收票据

１９１，４９５，４１３．０３ ７７，９５９，１５６．４１ １４５．６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所

致

。

应收账款

２５５，５５７，７７１．５７ １２８，１４０，８５２．９８ ９９．４４％

主要系为了促进终端客户的销售而延长客

户的信用期限所致

。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３３，７９５．４６ １００，５９２．３１ ２，３１９．４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与土地相关的费用

所致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６８４，４６６．４３ ７，６６２，１２９．７６ ６５．５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对佰利源水库管理有限公

司的投资增加所致

。

在建工程

８６８，００２，５４６．５６ ３９７，４０７，６８３．１２ １１８．４２％

主要系本报告期

６

万吨

／

年氯化法钛白粉项

目等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

工程物资

５，４８９，８２２．３１ ２１，１２４，７０２．９７ －７４．０１％

主要系

６

万吨

／

年氯化法钛白粉项目等项目

领用设备增加所致

。

无形资产

６０，２３３，６９９．３４ ３６，４１０，３３９．５６ ６５．４３％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０５８，２６９．５４ １，６９７，４０２．２３ ８０．１７％

主要系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增加所致

。

短期借款

４４１，２１３，５１３．６０ ２８４，８１１，２００．００ ５４．９１％

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

应付票据

２０４，３６９，２８２．７８ １１４，６２６，２９０．００ ７８．２９％

系本报告期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往来款

项增加所致

。

应交税费

９，４６９，６９７．６９ ２，９５８，０３０．２９ ２２０．１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实现的应交增值税增加所

致

。

其他应付款

２７，１１４，４８９．０７ １０，９１７，７２７．０２ １４８．３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标保证金

、

安全保证金增

加所致

。

财务费用

－１，６１０，７８９．６５ －９４４，３６９．６ ７０．５７％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定期存款利息增加

所致

。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３７５，２２６．３５ ３，９６１，４０７．８３ １１１．４２％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金和存货

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

投资收益

５，５２８，１４７．１７ ４０３，６９７．２２ １，２６９．３８％

主要系本报告期确认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收益增加所致

。

营业外收入

５，４４９，２０４．４８ １，３６９，４１９．７２ ２９７．９２％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

所得税费用

３，３２７，４８１．９９ ３２，９１２，０６６．１９ －８９．８９％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绩下降导致应纳税所得

额减少所致

。

净利润

１０，４５８，６４０．４６ １８４，４００，０１５．１０ －９４．３３％

主要系营业收入和综合毛利率下降所致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８２，２３５，３２２．４３ －６３，０３３，１４０．１３ ３０．４６％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商品产生的现金流入

减少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１７，７４０，０１２．６３ －１６５，０６９，６８０．６５ ２１３．６５％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和

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１、

许刚

、

杜新长

、

谭瑞清及其配

偶张晓琳

；２、

河南银泰投资有限

公司

、

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

公司和青岛保税区千业贸易有

限公司

；３、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东方博雅

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昆吾九鼎

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合伙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刚

、

杜新长

、

谭瑞清及其配偶

张晓琳承诺

：

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

份

；

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在离职后六个月内

，

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 ２、

公司股东河

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

汤

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

公司和青岛保税区千业

贸易有限公司承诺

：

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３、

公司股东上海复星化

工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

北京东方博雅投资有

限公司和上海昆吾九鼎

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合

伙

）

承诺

：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履行承诺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刚

、

杜新

长

、

谭瑞清

；２、

持有公司

５％

以上

的股东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北京东方博雅投资有限

公司

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十年 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１００％

至

－７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０

至

５，５３４．２９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８，４４７．６２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主导产品钛白粉销售价格仍处于低位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无。

六、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许刚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义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８４６，５０４，７３８．００ ５，５７１，９０８，７５９．７９ 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４，７３５，３８０，６９４．１５ ４，６６２，６４１，３２９．５９ １．５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７４，４１９，４９３．９６ －８．３４％ １，９８２，６６７，４８１．７７ －２６．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５６９，９９５．６９ －１２０．２８％ ２７，０３５，９５１．９３ －９４．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６，３４２，８８７．３３ －１２２．６９％ ２５，６９５，２３６．４４ －９４．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７０，７５０，１６１．６５ －１５６．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１１４．２９％ ０．０３ －９３．６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１１４．２９％ ０．０３ －９３．６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１％ －１．７８％ ０．５７％ －９．６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１，５６２，３４３．５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４，９６８．８４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６，５９６．８５

合计

１，３４０，７１５．４９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８，２６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平庄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６１．４２％ ６２２，９４７，２８７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鹏

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

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８％ ６，８５９，７７８ ０

中国民生银行

－

银

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３％ ５，３４０，９７０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

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３％ ４，３１２，２５７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

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８％ ３，８１６，３３５ ０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

华信

．

信

银

６

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 ３，０３８，０３３ ０

中国银行

－

嘉实沪

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３％ ２，３１２，１４１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国

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２，１５３，４２９ ０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

零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８％ １，８０１，０３２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华

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６％ １，５９８，６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内蒙古平庄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２，９４７，２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２，９４７，２８７

中国工商银行

－

鹏华中证

Ａ

股资源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６，８５９，７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５９，７７８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３４０，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４０，９７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３１２，２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１２，２５７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８１６，３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１６，３３５

大连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华信

．

信银

６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０３８，０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３８，０３３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１２，１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１２，１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５３，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５３，４２９

全国社保基金零二零组合

１，８０１，０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１，０３２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９８，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９８，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公司其余股

东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２６．０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９４．３７％

，主要原因系受宏观经济形势和煤炭市场影响，本公司煤炭销量下降及平均销售价格降低所致。

实际煤炭销量为

６５８

万吨，与上年同期的

７５７．９４

万吨相比减少

９９．９４

万吨，下降幅度为

１３．１９％

。煤炭售价持

续下降，煤炭平均销售价格

２５２．８６

元

／

吨，与上年同期的

２９７．３１

元

／

吨相比售价下降

４４．４５

元

／

吨，下降幅度为

１４．９５％

。

２．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１５６．２５％

，主要原因系经营性资金收款

较同期下降幅度的较大。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

诺

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中

国

国

电

中国国电在收购报告书中所作承诺如下

：１、

为彻底解决平庄煤业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以及

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造成的关联交易

，

平庄煤业在

２００７

年收购上市公司前身草原兴发

时曾承诺在元宝山露天矿

、

白音华矿符合上市条件并且市场时机合适时尽快完成煤炭资产整体

上市

。

国电集团保证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２、

收购完成后平庄煤业仍然是上市公司平庄能源的

大股东

，

平庄煤业通过股东大会对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

本次收购将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人员

独立

、

资产完整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产生影响

，

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

，

在业

务经营的各环节与收购人保持独立

。 ３、

为避免未来与平庄能源产生同业竞争

，

国电集团做出以

下承诺

：

在平庄能源合法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

，

且本公司构成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前提

下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公司将不在平庄能源经营区域内从事与上市公司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为避免未来产生同业竞争

，

本公司承诺在平庄能源合法有效存续并保

持上市资格

，

且本公司构成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前提下

，

如本公司或其下属公司获得的商业

机会与平庄能源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

，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平庄能源

，

尽力将该商业

机会给予平庄能源

，

以确保平庄能源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４、

国电集团已经作出了规范与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具体内容有

：（１）

不利用自身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

影响谋求平庄能源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对平庄能源

的实际控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平庄能源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市场价格

的条件与

ＳＴ

平能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平庄能源利益的行为

。

同时

，

本公

司将保证平庄能源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方面

，

平庄能源将采取如下措施

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若有关联交易

，

均履行合法程序

，

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２）

对

于原材料采购

、

产品销售等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承诺

。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平

庄

煤

业

平庄煤业对公司承诺事项

，

在报告期内严格履行

，

具体承诺事项如下

：１、

平庄煤业继续履行公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原法人股东的有关承诺

。 ２、

平庄煤业承诺所持有股份在收购完成后三年内

不进行协议转让

。 ３、

为彻底解决平庄煤业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以及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而造成的关联交易

，

平庄煤业承诺在元宝山露天煤矿和白音花露天煤矿具备上市条件

后

，

将在合适时机以合理方式将两个煤矿置入上市公司

，

尽快完成平庄煤业整体上市

。 ４、

平庄

煤业将销售公司置入上市公司

，

平庄煤业不再保留销售功能与机构

，

平庄煤业委托上市公司统

一进行煤炭销售

，

非经上市公司同意

，

平庄煤业将不再自行或委托他人代为销售

。

平庄煤业向

上市公司支付代理销售的佣金

，

以

１０

元

／

吨煤为标准根据实际销售量结算

。

平庄煤业承诺上市

公司所属各矿煤炭具有优先销售权

。 ５、

上市公司重组实施后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场地

，

通过向平

庄煤业租赁取得

。

重组交割日起五年内

，

平庄煤业免收租赁费

；

五年后平庄煤业根据市场情况

按市场公允价格向上市公司收取租金

。

平庄煤业保证不因土地使用权问题影响上市公司的生

产

、

经营

。 ６、

上市公司重组实施后

，

公司办公

、

职工生活所需的保洁

、

安防

、

绿化

、

供暖

、

用水

、

用

电

、

通讯等公用事业

、

物业管理服务由平庄煤业提供

，

并根据优惠

（

合理

）

的原则定价

，

相关设施

的养护

、

维修费用由上市公司承担

。 ７、

平庄煤业在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的基础上利

用平庄煤业现有资源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 ８、

平庄煤业承诺上市公司重组后

，

上市公司做到资

产独立完整

、

业务

、

财务

、

机构

、

人员独立

，

做到充分的

＂

五分开

＂。

平庄煤业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外

，

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报告期内

严格履行

承诺

。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

有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正积极履行承诺

。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

如有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品

种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

如

有

）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合计

０ －－ －－ ０ ０ ０％ ０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

（

如有

）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

（

如有

）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海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文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惠萍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２８３，３４７，７３１．３０ ５，２１７，６６２，５６３．２３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１，６９３，０１２，７２８．２９ １，６５１，８７４，０７４．５７ ２．４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００３，７６５，９８６．４１ －１３．２４％ ２，８４６，１６０，９０２．５１ －９．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１１，８４８，０６２．０９ －７１．２１％ ３９，１０８，９１１．６９ －７１．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７，５６５，２２３．３９ －８１．３８％ ２９，１９１，６７６．４４ －７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 －－ ２２４，８６６，７１４．６３ －６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８ －７１．１６％ ０．０９１６ －７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７８ －７１．１６％ ０．０９１６ －７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７％ －１．８６％ ２．３４％ －６．５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４０，３９３．８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８，０４９，７８４．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９９，１２７．１５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７４７，３２６．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４，３２４，７４３．５３

合计

９，９１７，２３５．２５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原因

政府补助

－

增值税即征

１０６，０４１，６７４．７９

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法律统一规定享受的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５，４６３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５．３５％ ２７８，９０７，０３５ ０

质押

１３０，８０６，０００

鹤壁市经济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５％ １８，５６６，９３６ ０

新乡市经济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４％ ６，１４４，４５３ ０

苏景滨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３，３２５，１８８ ０

新乡市凤泉区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６％ ３，２４０，３６３ ０

重庆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聚

益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８％ ２，９２２，７３５ ０

重庆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渝

信通系列单一

信托

２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４％ １，７２７，５７０ ０

宋美珍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２５５，２７０ ０

上海伊天科技

信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１９％ ８０７，７５３ ０

蒋刚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５２９，９１２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８，９０７，０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８，９０７，０３５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８，５６６，９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５６６，９３６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６，１４４，４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４４，４５３

苏景滨

３，３２５，１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２５，１８８

新乡市凤泉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３，２４０，３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４０，３６３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聚益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２，９２２，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２２，７３５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渝信

通系列单一信托

２

号

１，７２７，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７，５７０

宋美珍

１，２５５，２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５５，２７０

上海伊天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８０７，７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７，７５３

蒋刚

５２９，９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９，９１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因同力水泥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停牌，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４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分别公告《重

大事项进展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且承诺公司股票停牌时间不超

过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披露的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０２５

）、（

２０１３－０２７

）

（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议

案，终止了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为以

６．３２

元

／

股的价格向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

４８００

万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４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１、

为了支持春都股份的发展

，

河南投资集团

（

河南建投

）

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有任何

商业机会可能与春都股份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

，

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春都

股份

，

在同等条件下

，

由春都股份优先投资或运营

。 ２、

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

公司可提前归还河南投资集团

（

河南建投

）

提供的委托贷款

，

不受委托贷款协议中

贷款期限的限制

。 ３、

在作为控股股东期间

，

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同春都股份之间

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遵循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手续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春都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在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过程中

，

针

对置出上市公司债务中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

，

若债权人在本次资产置换后

，

向股份公司主张到期债权

，

由置换出去的资产和债务的承继人即

“

洛阳春都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

承担偿还责任

，

河南投资集团

（

河南建投

）

将承担一般担保责任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

告期内未

违背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收购人承诺在四家水泥公司股权过户至同力水泥后

，

凡因四家水泥类公司在股权

过户日之前的历次股东出资而产生的工商行政罚款及与历次出资有关的违约金等

费用

，

均由收购人承担

；

如果同力水泥或四家水泥类公司先行承担了罚款

、

违约金

等费用

，

收购人将等数额的罚款

、

违约金等费用在同力水泥或四家水泥类公司支出

后的

７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同力水泥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

告期内未

违背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１、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

公司的独立性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

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公司

。 ②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

，

保证上

市公司的经理人员

、

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在本公司不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的

其他职务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

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承担上市公司的工作

。 ③

保证本公司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

合法的程序进行

，

本公司不干预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①

保证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之间产权关系明确

，

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拥有完整的所有权

，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的

独立完整

。 ②

保证不占用

、

支配上市公司资产

、

资金及其他资源

。 ③

保证上市公司

的住所独立于本公司

。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设置独立的

财务部门和拥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②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

、

独立的财务会

计制度以及对分公司

、

子公司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

。 ③

保证上市公司在财务决策

方面保持独立

，

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 ④

保证上

市公司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

，

并依法独立纳税

。 （４）

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①

保

证上市公司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本公司

，

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 ②

办公机构和生产

经营场所与本公司分开

，

设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

，

董事会

、

监事会以及上市公司

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

，

不存在与本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属关系

③

保证本公司行

为规范

，

不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 （５）

保证上市公

司的业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和能力

，

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②

保证尽可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本公司及

本公司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的原则

，

与向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

，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③

保证不与上市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 ２、

河南投资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为避免同业竞争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

：

河南投资集团及其所控制企业今后将不以任

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

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的公司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

能有竞争的

，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

赋予上市公司针对该商业机会的优先选

择权或者由上市公司收购构成同业竞争的相关业务和资产

，

以确保上市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３、

河南投资集团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为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将尽量减少或避

免与同力水泥之间的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

严格按照

“

公平

、

公正

、

自愿

”

的商业原则

，

在与同力水泥订立公平合理的交易合同

的基础上

，

进行相关交易

；

确保相关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按照

《

公司章

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

，

在有充分

依据的情况下公允定价

，

避免因与市场交易价格或独立第三方价格具有明显差异

造成的单方获利损害同力水泥利益的情形发生

；

确保持续性关联交易不对同力水

泥的经营独立性和业绩稳定性造成影响

；

确保同力水泥因关联交易形成的应收款

项能够及时收回

；

确保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

确保不损害同力水泥及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河南投资集团关于

四家标的企业出资的承诺

。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省同力等四

家水泥公司股权资产过户至同力水泥后

，

凡因四家水泥类公司在股权过户日之前

的历次股东出资而产生的工商行政罚款及与历次出资有关的违约金等费用

，

均由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

如果同力水泥或四家水泥类公司先行承担了罚款

、

违

约金等费用

，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愿意将等数额的罚款

、

违约金等费用在同力水

泥或四家水泥类公司支出后如数支付给同力水泥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

告期内未

违背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刁东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刁东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赖宏飞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３１８，９７０，１６１．３２ ５，１１８，６４１，７２０．８２ ３．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５５８，０６９，９８８．０４ ３，４４０，４６９，６１５．７７ ３．４２％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９１８，４０２，３０４．５９ ３．９５％ ２，４９６，６４７，６１６．１０ ３．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５３５，６５３．０７ ４０９．４５％ １８３，８４１，３３８．６６ ４８．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６，８０９，４２４．８５ ５３４．２３％ １６７，６９２，９６９．０４ ３９．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３３３，６２０，２５４．３２ １４．８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６７ ４０８．９５％ ０．２０５５ ４８．９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６７ ４０８．９５％ ０．２０５５ ４８．９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４５％ １．９１％ ５．２５％ １．５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

５，２３９，５１５．３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８２１，１４１．９６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８，２９９，８７１．０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３９，６７８．４２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２７，０８２．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４３６．７５

合计

１６，１４８，３６９．６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８，４７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４３％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张能勇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４３％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２６，８１０，０００

彭倩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４％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刘安仁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２，５１６，２９９

李广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６％ ２，３２８，５２２

何仕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１，７４８，１５９

曾春仕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７２９，１８５

林平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６８２，３７５

陆子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５４９，７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钟烈华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刘安仁

２，５１６，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１６，２９９

李广明

２，３２８，５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２８，５２２

何仕梅

１，７４８，１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４８，１５９

曾春仕

１，７２９，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９，１８５

林平芬

１，６８２，３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８２，３７５

陆子蓉

１，５４９，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４９，７００

罗敦明

１，５０１，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１，８００

刘兵

１，４８４，５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４，５７３

陈光阳

１，４２０，４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２０，４１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钟烈华

、

张能勇和徐永寿三人为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刘安仁

、

刘兵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分别持有公司股票

２，５１６，２９９

股

、１，４８４，５７３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

１－９

月）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水泥产量

８４０．５３

万吨、销量

８３７．１２

万吨，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４．２１％

、

３．８７％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９

，

６６４．７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７２％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３８４．１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４８．９３％

。

得益于第

３

季度水泥价格的上升，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公司水泥平均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有所收窄，下降幅度

为

３．０２％

，小于水泥平均销售成本降幅

５．８０％

，使得综合毛利率同比上升了

２．２７

个百分点，在水泥销量小

幅增长的叠加影响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报表项目变动分析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９０．３１％

，主要是本期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的货款大幅增加所致。

２

、预付款项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８３．６５％

，主要是本期在建项目预付了较多设备款。

３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６８．５５％

，主要是支付的重点工程履约保证金增加。

４

、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１０７．８３％

，主要是在建项目投入增加。

５

、工程物资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１００％

，主要是鑫达水泥粉磨站项目增加所致。

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２９．５８％

，主要是本期可抵扣亏损增加。

７

、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下降了

３１．８６％

，主要是期末应缴纳企业所得税较上年末大幅减少所致。

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９５．０６％

，系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９

、长期借款较上年期末下降了

５０％

，系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项目列示。

１０

、少数股东权益较上年期末增长了

４６．６２％

，系少数股东投入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１２５．７０％

，主要是管桩产品售价回升，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

致。

３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６８．５６％

，主要是本期按成本法核算的合营企业固定收益增加。

４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２０．７６％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和子公司恒基建材的资

产处置收入增加所致。

５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４４９．８１％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鑫达旋窑的公益性捐赠和恒塔旋窑的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６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７．５４％

，系受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３．７２％

及毛利率同比上升

２．２７

个百分点的叠加影响，利润总额大幅增长了

４５．２０％

，导致所得税费用相应大幅增长。

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４８．９３％

，系随本期净利润大幅增长而相应增长。

８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４６．１８％

，系本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亏损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

，

３２３．０９

万元， 增幅

１４．８９％

，主要是本期采购付现

下降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多支付

３５９．７３

万元，幅度

１．３０％

，主要是本期资本性支出

增加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支付

２３

，

６０３．１７

万元，幅度

６９．８４％

，主要是本期支付现

金红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钟烈华

、

张

能勇

、

徐永

寿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与利

益冲突的承诺

。

２００７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承诺持续

有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钟烈华

、

张

能勇

、

徐永

寿

、

彭倩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六个

月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

申报离任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

（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

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承诺持续

有效

未有违反

承诺的情

况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４０％

至

９０％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２８，２４９．３０

至

３８，３３８．３３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０，１７８．０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水泥销售预计将延续此前产销两旺的态

势

，

价格将稳中有升

，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４０％－９０％

之间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

（

月

份

）

合计

０ ０ ０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

例

（％）

０％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刁东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在塔牌桂园会所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位，实际出席董事

７

位，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公司决定以信用方式向招商银行深圳罗湖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为壹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业务品种以银行的授信审批意见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公司

桂园会所举行。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０

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广 东 塔 牌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河 南 同 力 水 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３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０

证券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１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２


